中  国  茶  叶  流   通  协  会

中   华   合   作   时   报  社
中茶协联字[2012]1号


各省、市、自治区茶业有关组织及各有关茶馆：

为整合全国茶馆之优势和精华，推动全国茶馆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升茶馆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认知度，扩大茶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中华合作时报社将继续推荐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并将举行“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颁奖典礼暨第五届全国茶馆经理人高峰论坛”。
    本次“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推荐工作分为推荐和自荐、评审、公示、确定四个阶段。望各有关单位积极推荐（自荐）能够代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茶馆业发展水平的茶馆参加。
一、活动原则
参与本次活动的茶馆应以经营茶水为主，其茶馆品牌知名度位居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本地区前列，消费者满意程度较高，茶馆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较强。本次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有关茶叶行业组织推荐及自荐，由上一届全国十佳特色茶馆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公示、最终确定的原则，确保推荐和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合理性、科学性，推荐出一批代表我国茶馆业发展水平的茶馆。
此外，为表彰一批在全国比较有特色的茶馆，主办单位还将从获得“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的单位中择优推荐10家“2011—2012年度全国十佳特色茶馆”；对在多年来推动中国茶馆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茶馆经营者，授予“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称号。对以上奖项的获得者将颁发奖牌、证书；对于及时发掘、推荐特色优秀茶馆的相关推荐单位，也将进行表彰。
二、基本条件

（一）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申报条件：

1、在工商部门注册，并于2010年12月31日之前开张的茶馆； 

2、从事茶事服务，具有一定特色，在当地茶馆中有代表性、有口碑，经营状况良好；
3、具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规章制度和服务体系，顾客满意程度高，在监管部门无不良记录；

4、在岗人员应有30%以上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茶艺师等级资格证书；

5、拥有多家连锁（加盟）店的茶馆只能选择其中一家店申报；

6、申报茶馆应当提供真实、有效、完整的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推荐资格，不得参与下一届“全国百佳茶馆”的推荐活动。

（二）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申报条件：

1、申报人系中国境内从事茶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裁、总经理、CEO等）；

2、申报人近5年间对中国茶馆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符合其中一项即可申报）
（1）本人在全国茶馆业有较高的知名度，所经营的茶馆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

（2）通过茶馆平台在当地积极努力地普及和推广中国茶文化；

（3）引导和带动当地茶馆业健康、有序发展；

（4）在茶馆的经营、管理、茶艺等方面大胆改革、创新。

3、具有茶人精神。

三、推荐工作程序
1.各省推荐单位（名单见附件四）负责本省茶馆的组织报名工作，并初步审核申报“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和“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的相关材料，将符合条件的茶馆和经理人报主办单位。

2.主办单位将组织评审委员会（由主办单位和上一年度的全国十佳特色茶馆负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推荐单位意见等情况，综合评审并确定“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2011—2012年度全国十佳特色茶馆”以及“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初选名单。

3.初选名单确定后，将在主办单位网站及有关媒体上公示，公示期为15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即被确认为最终入选，对初选名单中的茶馆和经理人如出现争议较大、异议成立、举报属实等情况，经研究，取消参评资格，同时根据综合排名顺序依次递补相应茶馆、经理人。

四、申报须知

     1、按照表格（详见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要求填写“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申报表”、“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申报表”、“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经营情况调查表”或登陆以下网站下载表格，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站：www.ctma.com.cn，中华合作时报社网站：www.zh—hz.com；
 2、申报截止时间：2013年1月31日前向各省推荐单位申报，2013年2月15日前各推荐单位向主办单位上报相关资料； 

3、各省推荐单位或自荐茶馆将申报资料寄往以下任意地址：

地址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邮编：100801    收件人：肖星  韩毅    电话：010—66094153

地址二：北京市丰台区西南四环188号6区12号楼

邮编：100070   收件人：安明霞  周滨   电话：010—63751024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中华合作时报社

     2012年12月                          2012年12月

附件一
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申报表

	茶馆名称
	
	登记证号
	

	通讯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茶馆网址
	

	茶馆基本情况
	开业时间
	
	营业面积
	
	单间数量
	

	
	企业性质
	民营□  股份制民营□   国有控股□   集体□   中外合资□  其他□

	
	注册资金
	万
	职工人数
	     人
	大专以上员工比例
	%

	
	茶馆功能
	演艺茶馆□   茶艺馆□    餐茶馆□   茶会所□    其他（请注明类型）

	
	服务方式
	自助□     非自助□
	最低消费标准
	有□    无□

	
	能否上网
	能□ 否□
	银行卡消费
	可□ 否□
	免费车位
	有□   无□

	
	茶艺师人数
	人
	初级茶艺师
	 人
	中级茶艺师
	人
	高级茶艺师
	人

	
	
	
	茶艺技师
	 人
	高级茶艺技师
	人

	
	地理位置
	中心区□    商务区□    风景区□    政务区□

	
	连锁加盟店
	无□   有□   （连锁加盟店   家（数量））

	经营评价体系
	主营商品种类
	茶水□  茶水&茶叶□  茶水&茶叶&简餐□  茶水&茶叶&简餐及其他□

	
	拓展业务类型
	商务会议□  茶艺礼仪培训□  茶道（及琴棋书画香等）知识讲座□ 

其他□

	茶馆

简介
	要求：1、文字优美有意境，重点突出茶馆特色和文化内涵；2、另附A4纸，字数在1000字以内；3、附专业摄影师拍摄茶馆电子图片1辑（可以是光盘），要求选取角度独特唯美，能够体现茶馆特色，拍摄画面有感染力，另附茶馆负责人工作照1张，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E-mail：chinabjcg@163.com

	申报茶馆获奖情况主要特色
	

	（推荐单位）意见
	

	评审委员会意见
	

	说明
	1、如实填报此表内容，经省级茶叶行业组织（推荐单位）审查同意后上报，否则无效。

2、此表可以复印使用，或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站（www.ctma.com.cn）或中华合作时报社网站（www.zh-hz.com）下载,必要时可以另附纸说明。

3、主办单位将对申报单位的资料进行保密。


申报单位盖章

附件二

    2011—2012年度全国茶馆十佳经理人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籍    贯
	
	民族
	
	党派
	
	学    历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邮政编码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企业微博
	

	候选人博客或微博
	

	候选人主要业绩
	请另付纸张填写


	对茶馆业的突出贡献
	请另付纸张填写

	候选人获奖或受表彰情况
	请另付纸张填写


	本单位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省级茶叶行业组织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2013年   月   日


附件三

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经营情况调查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总经理
	

	基本

情况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QQ
	
	公司网址
	

	
	企业性质
	□民营  □股份制民营  □国有控股  □集体  □中外合资  □其它                 

	
	开业时间
	

	
	近三年营业额（万元）
	

	
	近三年净利润（万元）
	

	
	经营项目（可多选）
	□茶叶  □茶具  □茶食品 □茶礼茶纪念品 □其它            

	
	茶叶种类（可多选）
	□绿茶 □红茶  □青茶 □黑茶 □黄茶  □白茶 □花草茶 □功能茶

	
	周边人群（可多选）
	□小区居民 □商务白领 □学生一族 □资深茶客   □其他

	
	加盟情况（如无跳过）
	□北上广一线城市（ 家）  □省会城市（ 家）   □地市级城市（ 家）   □县级及以下( 家)

	品牌建设
	自有产品
	□有   □无

	
	产品类型
	□定制茶品   □定制茶具  □定制茶礼  □茶艺培训、表演  □其它      

	社会活动
	主要参与的茶文化协会、学会等行业组织
	

	文化建设
	茶楼自身的茶艺团队组织建设、培训情况
	请另付纸张填写

	
	近两年参加的各种国内外茶艺茶道表演、交流活动，各种茶专业技能评比等
	请另付纸张填写

	宣传情况
	广告投入       （万元）
	媒介
	□电视 □网络 □报纸刊物 □户外 □广播 □其它            

	电子商务运营
	是否建设企业网站或博客
	□是   □否

	
	是否通过网站(或博客)开展茶位预定、茶事茶席定制、茶艺表演预约等各类服务
	

	目前感觉自身存在的问题
	请另付纸张填写

	下一步的业务计划
	请另付纸张填写

	省级茶叶行业组织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附件四
各省推荐单位及联系人名单

　
推荐单位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北京市茶业协会           010—68337903       010—68337903      刘秀荣

上海市茶叶学会 　　      021—65160431      021—65160431       胡舜龄

天津市茶业协会 　　      022-27116319        022—27118670      谭肇荣
河北省茶文化研究会       0311-85894588      0311—85894588      王子东

辽宁省茶业协会           024-24842741        024-24841877       高玉瀛

黑龙江省茶文化学会       0451-87597788       0451-84539977      钱栋宁

江苏省茶叶协会 　　      025-86263424        025-86263425       唐锁海
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      0551-62635128       0551-62654664       朱飞鸣

江西省茶叶协会 　　      0791-86263316       0791-6208057       熊柏林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         0531-82952075       0531-82952075      蔡  飞

河南省茶叶协会 　　      13803810440         0371-63934361      杨建峰

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027-88866622       027-88041977        石爱发

湖南省茶业协会（茶馆分会）13875875172        0731-84081442      贺益娥

四川省茶文化协会         13688183027                            张 京

广东省茶叶行业协会       020-34160624        020-34270553       张黎明
贵州省茶叶协会           0851-6570898         0851-6570898      程天荃

云南省茶业协会 　　      0871-7187675        0871-7187675       方  可

陕西省茶叶协会 　　      029-87927158        029-87927159       党春光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0591-87666320      0591-87666163       王章芳

海南省海茶两会办公室     0898—66790095                         陈春莲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馆专委会（浙江）13758297200  0571-87019681 徐菲菲 
中华合作时报驻重庆记者站  15823303888        023—67617263      杨耀文

中华合作时报驻新疆记者站  13899882262        0991—8556526      宋铭宝

中华合作时报驻甘肃记者站  13893295042        0931—2104496      王恒真

（未列出推荐单位所在省份的茶馆，请直接将申报材料寄主办单位）
